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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

九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臺會合字第 0960009876 號函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配合國家長期科技發展需要，鼓勵國內公私立

大學校院培育在校優秀博士生國際研究經驗，特訂定本要點。

二、推薦機構：國內設有博士學程之公、私立大學校院。

三、申請人資格：

（一）應具備下列各項資格條件，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採認之基準。

1. 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年齡在四十歲以下者。

2. 已於國內大學校院大學部畢業，現正就讀於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博士班且在學一

年以上者。

3. 獲推薦機構推薦出國研究，且可於畢業前完成國外研究者。

（二）曾領取本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公費者，不得申請。

四、研究機構：具有指導博士生研究之能力的國外學術研究機構；不包含大陸、香港、澳門地

區之機構。

五、補助期間：

（一）補助期間為七個月至一年，不得分段或展延。

（二）補助起始日以推薦機構與受補助人簽約後之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日起算，簽約前

之國外研究期間不得納入補助期間。

（三）補助截止日以補助期滿返抵國內之入境日期為準；若研究期滿未立即返國者，補助

截止日由補助起始日與本會核定補助期限推算。

六、補助公費：

（一）以一年補助新台幣六十萬元為計算標準。應領補助公費計算方式為新台幣六十萬元

乘以國外研究日數(補助起始日至補助截止日之累計日數扣除請假返國總日數)除以

三百六十五日。

（二）補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且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公費；請假返

國總日數逾三十日或國外研究日數未達一百八十日者，需返還所領全額補助公費。

（三）受補助人於補助期間，不得同時支領我國政府所資助之其他赴國外研修公費或獎助

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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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先於本會網站線上作業系統完成註冊後，登錄「國外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

再上傳下列申請資料：

1. 外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

2. 國外指導教授或研究機構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3. 推薦機構出具之資格證明及推薦函，格式詳見附件一。

4. 大學部及研究所成績單。
5. 國外研究計畫書（本計畫書須為 A4 紙二十頁以內，檔案在 5MB 以內，限以中、

英文撰寫），內容須包含：

1)國外研究計畫摘要。

2)個人近五年內參與研究或工作之經驗及成果(請列舉具體事實，如研究成果、個

人傑出表現、受表揚及獲獎紀錄等)。
3)擬進行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及其重要性。

4)擬前往國外研究機構（得含指導教授）之學術成就與完成研究構想的相關性。

5)預期完成工作及具體成果與未來工作之關係。

6. 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至少一篇，本項文件需為 A4 紙四十頁內，檔案在 10MB

以內）。

上述申請文件需以 PDF 格式檔案線上上傳；若單項資料超過一頁，請合併掃瞄影

像為單一檔案後上傳。

（二）推薦機構：利用本會網站提供之「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管理作業系統，審核申請

人之資格條件是否符合規定，所送申請文件是否齊備，於線上申請截止

日前將當年度推薦之申請案件一次傳送本會申請，無須提送紙本公文。

（三）受理申請期間：本會每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開放網站線上申請，推薦機構得

自訂校內截止日期與推薦辦法。

八、外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申請人須提出與國外指導教授溝通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

（一）申請截止日之前二年內語文能力鑑定證明：

1.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之英、日、法、德、西外語能力測驗 FLPT、托福測驗、

TOEIC、GRE、GMAT、日本語能力測驗、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2. 英國文化協會之國際英文語文測試 IELTS。

3. 法國文化協會駐台代表處法語鑑定。

4. 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德語初級考試或德福考試。

5. 西班牙語文能力測驗DELE。

（二）若擬前往之研究國家非使用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則申請人得繳交

申請截止日之前二年內習修該擬研究國語文之結業證書或修課成績等具體資料做

為語文能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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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研究國家大學學位以上證明者，得以該學位證書替代語文能力證明。

九、審查原則：

（一）以申請人過去表現、發展潛力、執行計畫能力、外語能力、研究主題、國外研究機

構或國外指導教授之適切性等為評審基準，委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審查申請資料。

（二）書面審查之評分項目如下：

1. 申請人之學業成績、訓練背景、個人傑出表現、發展潛力、執行計畫能力。

(占 35%)。

2. 申請人之外語能力及研究機構（含指導教授）在本領域之學術聲譽與適切

性。(占 20%)。

3. 研究計畫（含主題、結構與文字、架構及方法、問題分析等）完整性與可行

性。(占 30%)。

4. 研究計畫對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性。(占 15%)。

十、核定公告及出國報到：預定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告核定結果；受補助人須於公告錄取日起

至次年之十月三十一日止之期限內完成與國內推薦機構簽約並抵達

國外研究機構報到，逾期視同放棄。

十一、返國服務義務：受補助人補助期滿應即返國繼續就讀，具正當理由需延後返國者，須經

推薦機構同意。推薦機構得自訂返國服務義務。

十二、核定通過後推薦機構及受補助人應辦事項：

（一）簽約與申領補助公費：
1. 受補助人與推薦機構應於第十點規定之期限內依本會所訂「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合約中須包括項目」完成簽約。

2. 推薦機構應於受補助人預定出國日往前推算六週，備函檢附下列資料，送本會申領

補助公費：

(1)推薦機構依據本會核定之補助金額出具領款收據。

(2)研究機構所出具之同意受補助人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影本。

(3)簽訂完妥之合約書一份。

(4)本會核定公函及清冊影本。

（二）線上報到：推薦機構應督導受補助人於抵達國外研究機構二週內，線上作業系統辦

理「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並上傳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及最近一

年內入出境日期戳記頁，以及研究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出具之目前已抵

達該機構之證明文件，應領補助公費自報到日起算。

（三）請假返國：補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前線上作

業系統登錄請假返國起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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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計畫變更：

1. 變更國外研究機構或指導教授：若有正當理由必須提出變更者，以一次為限，且仍

須依本要點第十點之規定於期限內前往國外研究機構報到。

變更申請須由受補助人於線上作業系統提出a.變更理由說明 b.推薦機構

同意函 c.變更後之國外研究計畫書， d.國外研究機構同意前往研究之證

明文件，經本會審查通過者始得變更，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需返還所

領全額補助公費。

2. 變更研究主題：由推薦機構審理，受補助人須提出具體說明經國內指導教授或所長

同意，陳報推薦機構於線上作業系統辦理變更。

3. 提前返國：由推薦機構審理，國外研究期間達六個月以上者，始得申請提前返國。

受補助人須於線上作業系統提出國外指導教授及國內指導教授或所長同

意提前返國之信函，經推薦機構同意後始得提前返國，返國後依規定結

算應領公費。

4. 延後返國：由推薦機構審理，受補助人補助期滿因故無法立即返國者，須徵得推薦

機構同意，惟受補助人仍應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辦理結案。

（五）結案：

1. 研究報告繳交：受補助人應於研究期滿一個月內於線上作業系統繳交研究報告，報

告繳交後始得辦理經費結算。

2. 經費結算：

1)受補助人須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於線上作業系統登錄研究期滿日期、確認研究期

間，並列印 a.「補助公費支領收據」簽章後，併同 b.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及

補助期間蓋有我國入出境日期戳記頁之影本，黏貼於推薦機構之支出憑證黏存

單，送推薦機構辦理核銷。

2)推薦機構最遲須於受補助人補助期滿後二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循會計審核程

序，經有關人員、會計人員及機關首長審核蓋章，函送本會辦理經費結算及餘款

繳回：

a. 受補助人依上述規定黏貼妥之支出憑證黏存單。

b. 本會核撥經費之公函影本。

c. 本會核定公函及清冊影本。

d. 若有餘款繳回，應由推薦機構開立支票一併繳回。

十三、應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除喪失原有受補助人資格，並應返還已領取之補助公

費：

1. 所附資料(含相關證明文件)虛偽不實或不符合規定。

2. 本會要求推薦機構提供申請文件正本驗核時，受補助人未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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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補助人於研究期間，未先於線上作業系統登錄請假而自行返國或未經推薦機構同

意而提前返國。

4. 未經本會同意逕自變更研究國家、研究機構或未經推薦機構同意任意變更研究主題。

5. 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6. 於領取本獎學金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觸犯刑案經本

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應入監執行或遭遣送回國。

（二）受補助人出國研究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執行、處理中者，停止其受獎資格，

已領取補助公費者，應返還已領公費，受補助人須於原核定之出國期限內檢具不起

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本會申請恢復資格，逾期喪失錄取資格。

（三）受補助人領取本補助公費之研究成果，在國際會議、學術期刊等發表者，應於論文

之致謝章節加註本會名稱及計畫補助編號。

（四）受補助人國外研究期間是否辦理休學，依推薦機構之規定。

（五）受補助人於領受補助公費期間所涉與其他機構之權利義務需自行負責（如兵役或服

務義務等）。

（六）博士生國外研究之補助，自申請至結案期間所涉及之權利義務，推薦機構應負責督

導，本要點未盡事宜推薦機構得自訂管理規則，遇有受補助人違反規定者，推薦機

構應負責補助公費之追償與繳回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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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申請人資格證明及推薦函

推薦本校 所 博士生

申請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之遴選案，並證明其符合國科會「補助博士生

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所訂之資格條件，資格條件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採認之基準：

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四十歲以下，且於本校研究所博士班且就

讀一年以上，學業成績優異。

此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所長或指導教授：姓名(正楷書寫或打字)

＿＿（簽章）＿＿＿＿＿＿
    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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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合約中須包括項目」

一、研究合約之簽約主體為推薦機構與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之受

補助人，合約前言內敘明受補助人其前往之國家、研究機構、研究機構之指導教授、研究

期間、研究主題等事項。

二、出國研究截止日期：

係指受補助人應自國科會核定之日起，與推薦機構先行簽訂合約，並於次年之十月三十一

日之前，辦妥手續出國前往研究機構完成報到，逾期視同放棄受補助之權利。

三、費用補助及報銷：

受補助人出國研究期間之補助公費，係由國科會補助，其補助標準、撥款方式及報銷程序，

悉依國科會及推薦機構之規定辦理。

四、簽約要件：

係指受補助人於簽約時，應檢附國外研究機構同意函（前往美國者為表DS-2019），並註明

預訂前往日期及期間。

五、辦理報到及報告繳交：

受補助人抵達國外研究機構二週內，應依國科會規定線上辦理「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

研究期滿返國後二週內辦理「返抵國內推薦機構報到」及一個月內繳交詳細赴國外研究報

告書。

六、變更計畫限制：

計畫變更均依國科會及推薦機構之規定辦理，受補助人未徵得同意，不得任意變更計畫；

如有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推薦機構將負責所領補助公費之追償與繳回國科會。

七、補助公費結算：

受補助人研究期滿返國後一個月內應向推薦機構辦理補助公費結算，經結算核定應繳還之

補助公費，受補助人應於推薦機構規定之期限內繳還。

八、返國服務義務：

受補助人研究期滿應即返國繼續就讀，若未能立即返國就讀者，須經推薦機構同意。

推薦機構得自訂返國服務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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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違約罰則：

受補助人違反合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均屬違約。因違約而應繳還國科會之補助公費依以下

原則處理：

（一）受補助人應在推薦機構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

（二）受補助人如未能一次繳還時，即自補助公費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加計至

還清日止之利息。

十、保證責任：

受補助人必須覓具保證人作為履行合約連帶保證。

十一、未盡事宜：

合約未盡事宜應依推薦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合約分執

係指應載明合約持有對象，如推薦機構、受補助人及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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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受補助人請於系統列印補助公費支領收據辦理結算

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補助公費支領收據

受補助人：王小明 核定編號：97-2920-I-006-001

推薦機構：高雄大學 系 所：機械系

研究國家：美國 研究機構：哈佛大學

核定月份：12 個月

研究日數計算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累積日數

報到日期 2008/01/15 補助期滿日期 2009/01/14 365
返國起始日 2008/07/14 返國截止日 2008/07/20 7
返國起始日 2008/08/02 返國截止日 2008/08/10 9
返國起始日 2008/09/30 返國截止日 2008/10/04 5

研究日數總計 344 日 應領金額(60 萬×344 日÷365) NT$ 565,479
已領公費 NT$ 600,000 應繳還/補差額 NT$ 34,521

受款人 簽章： 王小明 日期： 2009.01.18

受 款 人： 王小明 身份證統一編號 ： A100000000

戶 籍 地 址： XXXX 縣 XXXX 鄉 XXXX 村 XX 鄰 XXXX 街 XXX 號 X 樓

聯 絡 地 址： 同上

聯 絡 電 話： �0933333333 07-22222222

傳 真： �07-22222222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12345@ncc.edu.tw

說明： 1、報到日期係指簽約後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之日期。

2、補助期滿日期係指領取補助公費之最後一日，補助期滿立即返國者，以中

華民國護照戳記頁之入境日期為準；延後返國者，以本會補助期限截止日

為準。

3、受獎人請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線上作業系統確認研究日數及相關欄位資料

後，列印本收據簽章，併同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及補助期間蓋有我國

入出境日期戳記頁影本送推薦機構辦理補助公費結算。


